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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特许资格争议解决政策 

自2014年1月8日起生效 

 

备注： 

1. 本政策已被所有经“.商标”顶级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商标”域名管理机

构）认可的域名注册服务商所采纳，并适用于所有以“.商标”顶级域名(TLD)为

后缀的域名。 

 

2. 本政策规范域名注册服务商和其客户(域名持有人或域名注册人)之间的协

议关系。因此，本政策使用 “我方” 和 “我方的” 来代指注册服务商，用“你

方”和“你方的”来代指域名持有人。 

 

1.  目的 

    本《特许资格争议解决政策》 (简称“政策”) 为你方域名注册协议的

一部分，并规定关于你方注册和使用 “.商标”顶级域下互联网域名的强制性争

议解决程序的条款和条件。根据本政策第4条发起的程序将依据《亚洲域名争议

解决中心特许资格争议解决政策程序规则》(简称“程序规则”)进行。本政策可

以在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网站（www.adndrc.org）获得。 在本政策条文中，

“已注册域名” 一词表示在“.商标”顶级域下所注册的域名。 

 

2. 你方的陈述 

http://www.adnd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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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注册域名或者要求我方维护或续签域名注册，即表示你方向我方声

明并保证，就你所知而言，已注册域名的注册符合《顶级域名特许资格标准》（简

称 “资格标准”）所列的要求。 

 

3. 撤销域名 

   当我方收到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供涉及你方为当事人并根据本政

策或本政策的更新版本进行的行政程序的裁决书要求注销域名时，我们将注销已

注册域名。（见下文第5(e)条） 我方也可根据你方的《注册协议》中的条款或

其他法律法规注销已注册域名。 

 

4.  强制性行政程序 

   本段列明根据本政策你方必须遵从的强制性行政程序的争议类型。这些

程序将经由获得“.商标”域名管理机构授权的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进行。 

 

 (a) 适用的争议 

如果第三方（即“投诉人”），根据《程序规则》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

中心提出投诉，认为你方的已注册域名不能满足资格标准的要求，你方

必须服从强制性行政程序; 在行政程序中，投诉人须负举证责任。 

 

 (b) 已注册域名争议 

 （1）违反资格标准进行注册的证据 

就第4(a)款而言，如果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的专家组认定你方的

已注册域名不符合资格标准的，那么该认定将被视为你方已注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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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违反特许资格标准的证据。 如果专家组认定你方的已注册域名

违反资格标准的，专家组将根据第5（d）条采取救济方式。 

 

 （2）如何对投诉作出答辩，以表明你方对已注册域名享有权利和合    

   法利益 

根据第4条(a)款，当你方收到投诉后，你方应当参考《政策规则》，

以决定应如何准备答辩。 

 

5.  程序 

 (a) 程序的启动、进行和指定专家组的流程 

《政策规则》订明程序的启动、进行和指定作出裁决的专家组的流程。 

 

 (b) 费用 

所有因行政专家组裁决相关争议所产生的费用将根据 《政策规则》支付。 

 

 (c) 我方的在行政程序中的立场 

我方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参与行政专家组裁决程序的管理或实施。另外，

我方也不会为行政专家组作出的任何裁决结果负责。 

 

 (d) 救济方式  

投诉人依据某程序可获得的救济方式应限于要求注销你方的注册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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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通知和公布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应通知我方和“.商标”域名管理机构由行政专家

组针对你方通过我方所注册的域名所作出的所有裁决。依据本政策作出

的所有裁决的全文都将发布到互联网上公布，除非行政专家组在例外情

况下决定修改其裁决中的部分内容。 

 

6. 所有其他的争议和诉讼 

   你方与除我方以外的任何其他方之间因你方的域名注册而产生的所有

其他争议，若不是依据第4条中强制性行政程序规定所提起的争议，则应由你方

与另一方通过法院诉讼、仲裁或其他适用程序予以解决。 

 

7.  我方的在争议中的立场   

   我方不以任何方式参与你方与除我方之外的任何其他方之间因注册和

使用你方域名而产生的任何争议。你方不得将我方列为争议一方，不得以其他方

式使我方介入任何此类程序中。如果我方在任何此类程序中被列为争议一方，我

方将保留进行适当辩护以及采取任何其他必要行动以维护我方利益的权利。 

 

8.  维持现状 

   根据本政策，除以上第3条所列的情况外，我方将不会撤销、转让、激

活、停用或变更任何已注册域名的状态。 

 

9.  争议期间更换注册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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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依据第4条提起的行政程序进行期间或在此类程序结束后十五（15）

个工作日（以我方总部所在地的时间为准）期间内，你方不能将你方注册的域名

转移到其他注册服务商。 

 

10. 政策修改 

我方保留随时修改本政策的权利。在修改后的政策生效前，我方将提前

至少三十（30）个历日于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网站上公布。如果本政策已经被

投诉人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交的投诉书中援引，则在争议解决期间，你方

应受投诉人援引时有效的政策版本约束。无论争议产生在修改正才生效之前、生

效之时抑或生效之后，就争议而言，所有这些修改之处均对你方关于任何注册名

争议具有约束力。如果你方反对本政策中的修改, 你方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撤销你

方在我方的域名注册, 但你方无权要求我方退还任何费用。修改后的政策将适用

于你方，直到方撤销你方注册域名。 


